
  前項修復及賠償所需費用，由主管機關自保證金中扣除，不

足之數並得追償之。 

第十四條  本場地使用完畢，或依第九條規定停止使用時，申請人應回

復原狀；違反者，主管機關得逕行僱工拆除，拆除物視同廢棄物

處理。 

  前項場地回復原狀所需費用由主管機關自保證金中扣除，不

足之數，並得追償之。 

第十五條  保證金於本場地使用完畢，經主管機關認定無毀損各項設

備、設施或其他應扣除之款項後七日內無息退還。 

第十六條  申請人應負責維護場地使用期間之人身安全及公共秩序。主

管機關並得衡酌其活動內容，要求設置安全維護措施或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險。 

第十七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高雄市漁民服務中心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場地 使用費 保證金 備註 

三樓會議室 二千元 

以使用費之

二倍計收。 

一、 左列金額之幣值，均以新臺幣計算。 

二、 左列之使用費包括場地費、水電費及清潔費。 

三、 申請使用本場地每場次以四小時為一基數。

如使用場地時間逾時未超過三十分鐘不加收

費用，逾三十分鐘以上未超過一小時，加收

零點五個基數費用，逾一小時以上未超過四

小時，加收一個基數費用。 

三樓大禮堂 七千元 

 

 

 


